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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計業務控制作業 

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保管及代收等銀行專戶存款審核作業 

（一）主計室每年擬定查核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出納會計事務實地查核，查核事項包

括： 

1.檢視出納單位每月是否核對由主計室取得之銀行對帳單，針

對與當月帳載餘額之差異項目，編製差額解釋表並驗證其是

否正確無誤。 

2.核對本機關已入帳而往來金融機構未入帳之金額及日期，以

查明是否確實為本機關之在途存款。 

3.檢視未兌現支票之金額及日期，並核對已開立支票尚未交付

者，查明是否及時通知廠商前來領取。 

4.除零用金外，在銀行(專戶)存款帳戶內支付一定金額之款

項，是否直接使用匯票、本票、支票、劃撥、電匯及轉帳等

工具或方法，並載明受款人。 

（二）主計室就上述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請權責單位瞭解未符合之

原因並研提改善措施後，彙整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陳

請機關首長核閱。 

二、零用金審核作業 

（一）主計室每年擬定查核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出納會計事務實地查核，查核事項包

括： 

1.請出納單位出示全部現金，由保管人員進行盤點，檢查人員

監盤並將實際盤點現金類別逐一記錄於現金盤點表，由受檢

查單位承辦人員、主管及檢查人員共同簽名。 

2.審視庫存現金及零用金是否設置保險櫃存放，保險櫃是否有

保管私人財物之情形。 

3.查明是否有已收款項，但未通知主計室入帳情形。 

4.查明各項零用金之名稱數額及用途是否與核定相符，並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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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管。 

5.由保管人員編製零用金收支結存報告表，憑以查核，並將未

報銷已付款之單據一併查核，注意是否已蓋付訖章。 

6.統計待核銷憑證、庫存零用金是否與額定零用金相符，如有

不符，應查明原因。 

7.會計年度終了時是否依規定辦理零用金之結轉或繳回。 

（二）主計室就上述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請權責單位瞭解未符合之

原因並研提改善措施後，彙整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陳

請機關首長核閱。 

三、有價證券及保管品等審核作業 

（一）主計室每年擬定查核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出納會計事務實地查核，查核事項包

括： 

1.瞭解出納單位收到各項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除需於當

日發還者外，有無依照相關規定於期限內送存國庫、金融機

構或代理國庫機關兌現、保管，並即時通知主計室編製傳票

入帳。 

2.查核差額解釋表內逾期未兌現票據原因。 

3.檢視保管之作廢支票及空白支票，瞭解是否有異常之情形。 

4.取得有價證券、保管品明細表與會計帳及銀行保管品對帳單

核對是否相符。 

5.實地監盤庫存有價證券，查核所有權是否為本機關所有。 

6.檢視有價證券之質權設定登記書是否加註拋棄行使抵銷權。 

7.由檢查人員根據實地盤點結果填寫盤點表，並由受檢查單位

承辦人員、主管及檢查人員共同簽名。 

（二）主計室就上述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請權責單位瞭解未符合之

原因並研提改善措施後，彙整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陳

請機關首長核閱。 

四、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審核作業 

（一）主計室每年擬定查核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出納會計事務實地查核，查核事項包

括： 

1.核對截至查核日止所使用最後一張收據之編號，與主計室已

入帳之收據編號是否相符，並查明是否有未及時通知主計室

入帳之情形及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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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檢收據是否依規定要件填寫開立，如繳款人（買受人）、開

立日期、單價、總價、合計金額大寫、摘要（品名）、機關首

長、主辦主計人員、經手人等簽章。 

3.收據流水號是否依規定登錄於備查簿並適時與領用登記簿辦

理銷號。 

4.檢視收據保管情形是否良好，有無設置收據紀錄機制，開立

收據是否有跳號情形。 

5.檢視註銷及作廢收據是否截角作廢併同存根聯妥慎保管備

查，保管期限至少 2年，已銷毀部分是否報請上級機關同意。 

6.已開立收據之款項是否均已收納及銷號。 

7.利用機器收款者，出納單位是否將使用完畢之電腦處理紀錄

資料貯存體，分年編號並製目錄備查。 

（二）主計室就上述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請權責單位瞭解未符合之

原因並研提改善措施後，彙整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陳

請機關首長核閱。 

五、收款之審核作業 

（一）主計室每年擬定查核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出納會計事務實地查核，查核事項包

括： 

1.核對收入傳票之日期與所附收費收據或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之 

日期，查明出納單位是否及時通知主計室入帳。 

2.核對出納單位是否依據收入傳票登記現金出納備查簿。 

3.核對銀行存款收款書（送金單）金額及日期與收入傳票之日 

期，查明是否已於 5日內全數繳庫，如有特殊情形者，由出 

納組查明原因。 

（二）主計室就上述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請權責單位瞭解未符合之

原因並研提改善措施後，彙整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陳

請機關首長核閱。 

六、付款之審核作業 

（一）主計室每年擬定查核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

准，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出納會計事務實地查核，查核事項包

括： 

1.核對是否依據支出傳票登記現金出納備查簿。 

2.檢查支出傳票是否已加蓋「已開支票」章戳或管制記號，以

避免重複開立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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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對支出傳票上所簽發之專戶存款支票日期與金額，查明是

否依規定期限付款。 

4.款項付訖是否於黏貼憑證加蓋戳記。 

（二）主計室就上述查核所發現之缺失，請權責單位瞭解未符合之

原因並研提改善措施後，彙整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陳

請機關首長核閱。 

控制重點 一、簽辦查核計畫，應注意： 

（一）擬定查核計畫時，前次缺失應列入本次查核項目。 

（二）辦理出納查核事宜，需經機關首長核准。 

二、銀行(專戶)存款之查核，應注意： 

（一）銀行(專戶)存款對帳單應透過總收發分辦主計室或由主計室

親自取得後再送出納單位續辦。 

（二）核對差額解釋表在途存款及未兌現支票等項目均應相符，並

檢視上期所列項目本期是否清結。 

（三）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支票應一律為抬頭、劃線並註明禁止背

書轉讓，且已開立之支票廠商是否均適時領取。 

三、現金保管查核作業，應注意： 

（一）現金、零用金均應存放於保險櫃。 

（二）已收款項應通知主計室入帳。 

（三）零用金每張請領單據最高不得超過 1萬元，超過 1萬元以上

者陳經機關首長核准外應依付款程序付款。 

（四）核對零用金備查簿帳列餘額與庫存零用金應相符，已支付單

據應予以編號、加蓋「付訖」及日期圖章，以防重複請領。 

（五）現金或零用金有無被挪用、短缺或私人墊支情形，如有待未

支付憑證久未付款，應瞭解其原因之合理性。 

四、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等保管情形查核作業，應注意： 

（一）注意有價證券質權設定書應加註拋棄行使抵銷權，並依照規

定期限送存金融機構兌現、保管，即時通知主計室編製傳票

入帳。 

（二）應瞭解差額解釋表內逾期未兌現票據期限是否合理；保管作

廢支票應加蓋「作廢」字樣。 

（三）核對有價證券、保管品明細表帳載金額與銀行保管品對帳

單，如有不符應編製差額解釋表。 

（四）出納單位應於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到期日或有效期限 3

個月前通知經管業務單位辦理展延、退還或收取本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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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使用及保管查核作業，應注意： 

（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應保管確實。 

（二）收據之開立不得有跳號情形；作廢之收據應截角作廢。 

（三）擬銷毀之收據其保管期限需屆滿 2年，並經報請上級機關同

意後辦理。 

（四）電腦開立收據部分，主計室得隨時或按月於收據電腦系統檢

視收據銷號及作廢情形。 

六、收款作業之抽查，應注意： 

（一）出納單位應於收款後通知主計室入帳。 

（二）經收款項應於 5 日內全數繳庫，如有特殊情形者，由出納組

查明原因。 

七、付款作業之抽查，應注意款項有無於規定期限付款，並於支出

傳票或黏貼憑證加蓋「已開支票」或付訖戳記。 

八、出納人員有無任相同工作 6 年以上之情形，並貫徹實施休假代

理制度。 

九、現金如有挪用或私人墊支情形，應即刻簽陳機關首長依法辦理。 

十、主計與出納人員應落實內部職能分工，各自辦理其職掌業務，

不得有私下互相請求協助及代為保管印鑑章（含機關首長印鑑

章）等情形。 

十一、查核報告簽請機關首長核閱後，就各項缺失通知受查單位檢

討改進。 
法令依據 一、內部審核處理準則（99.7.7） 

二、出納管理手冊（102.2.23）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 91年 9月 16 日處會字第 091006295 號函 

使用表單 一、零用金、有價證券及保管品備查簿及明細表 

二、金融機構對帳單 

三、保管品差額解釋表 

四、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五、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記錄卡 

六、現金結存報表 

七、金融機構對帳單 

八、專戶存款差額解釋表 

 



6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流程圖 
 

一、保管及代收等銀行專戶存款審核作業 
 
 
 
 
 
 
 
 
 
 
 
 
 
 
 
 
 
 
 
 
 
 
 
 
 
 
 
 
 
 
 
 
 
 
 
 
 
 
 
 
 

4 

擬定查核計畫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執行查核銀行專戶存款作業 

 

 
主計室 

執行查核前應擬 
定查核計畫及訂 
定查核日期，備妥 
各項查核書表。並 
於查核當日持奉 
簽准案辦理相關 
查核。 

 

查核銀行對帳單與帳載金額之差額

解釋表是否合理 

 

 

檢視差額解釋表上在途存款之真實性 

及未兌現支票是否即時通知廠商領取 

 

 

查核零用金以外之常態交易是否直

接使用匯票、本票及支票等工具辦

理付款 

 

撰寫查核報告 

主計室 

就查核所發現之

缺失，請權責單位

瞭解未符合之原

因並研提改善措

施後，彙整查核結

果，撰寫查核報

告，陳請機關首長

核閱。 

準備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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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用金審核作業 

 
 
 
 
 
 
 
 
 
 
 
 
 
 
 
 
 
 
 
 
 
 
 
 
 
 
 
 
 
 
 
 
 
 
 
 
 
 
 
 
 

 

 

擬定查核計畫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執行查核零用金作業 

 

 

 

主計室 

執行查核前應擬
定查核計畫及訂
定查核日期，備妥
各項查核書表。並
於查核當日持奉
簽准案辦理相關
查核。 
 

查核出納單位是否出示全部現金，由

保管人員進行盤點 

查核庫存現金及零用金是否設置保

險櫃，又保險櫃是否有保管私人財物 

 

 

查核已收款項是否有未通知主計室

入帳情形 

查核零用金之名稱數額及用途是否

與核定相符並由專人保管 

查核零用金收支結存報告表編製是

否合理，已付款單據是否已蓋付訖章 

A 

統計待核銷憑證、庫存零用金是否與

額定零用金相符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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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查核報告 

主計室 

填寫查核記錄，分別由檢查及受檢人

員簽名 

 

 

A 

瞭解零用金保管及使用情形，透過週

轉天數評估零用金額度是否恰當 

查核會計年度終了是否依規定辦理

零用金結轉或繳回 

查核零用金備查簿登載是否有異常

情形 

就查核所發現之

缺失，請權責單位

瞭解未符合之原

因並研提改善措

施後，彙整查核結

果，撰寫查核報

告，陳請機關首長

核閱。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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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價證券及保管品等審核作業 

 
 
 
 
 
 
 
 
 
 
 
 
 
 
 
 
 
 
 
 
 
 
 
 
 
 
 
 
 
 
 
 
 
 
 
 
 
 
 
 
 
 

擬定查核計畫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執行查核有價證券及保管品作業 

 

 

 

 

主計室 

執行查核前應擬
定查核計畫及訂
定查核日期，備妥
各項查核書表。並
於查核當日持奉
簽准案辦理相關
查核。 

查核差額解釋表內逾期未兌現票據 

原因 

是否合理 

 

查核收到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

有無於期限內送國庫、金融機構等

機關 

 

瞭解作廢支票及空白支票是否有異

常之情形 

核對有價證券、保管品明細表與會計

帳及銀行保管品對帳單是否相符 

A 

查核有價證券、保管品於到期日前出

納單位是否通知經管單位辦理展延

作業 

查核有價證券所有權是否為本機關

所有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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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查核報告 

主計室 

A 

查核有價證券之質權設定登記書是

否加註拋棄行使抵銷權 就查核所發現之

缺失，請權責單位

瞭解未符合之原

因並研提改善措

施後，彙整查核結

果，撰寫查核報

告，陳請機關首長

核閱。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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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等審核作業 

 
 
 
 
 
 
 
 
 
 
 
 
 
 
 
 
 
 
 
 
 
 
 
 
 
 
 
 
 
 
 
 
 
 
 
 
 
 
 
 
 

 

擬定查核計畫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執行查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作業 

 

 

 

 

 

主計室 

執行查核前應擬 
定查核計畫及訂 
定查核日期，備 
妥各項查核表。 
並於查核當日持 
奉簽准案辦理相 
關查核。 

 

抽檢收據是否依規定要件填寫開立 

 

查明收據是否有未及時通知主計機

構入帳之情形 

 

查核收據保管情形是否良好，有無設

置收據紀錄機制等 

查核每日開立收據流水號是否登錄

於備查簿並適時辦理銷號 

查核註銷及作廢收據是否截角作廢

併同存根聯妥慎保管備查 

A 

查核已開立收據之款項是否均已收

納及銷號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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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查核報告 

主計室 

A 

查核作廢收據，是否有報請上級機關

同意後始銷毀 

查核利用機器收款者，是否將電腦紀

錄資料貯存體分年編號製目錄備查 
就查核所發現之缺

失，請權責單位瞭

解未符合之原因並

研提改善措施後，

彙整查核結果，撰

寫查核報告，陳請

機關首長核閱。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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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款審核作業 

 
 
 
 
 
 
 
 
 
 
 
 
 
 
 
 
 
 
 
 
 
 
 
 
 
 
 
 
 
 
 
 
 
 
 
 
 
 
 
 
 

 
 

擬定查核計畫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執行查核收款作業 

 

 

 

 

 

 

主計室 

 

機構 

執行查核前應擬
定查核計畫及訂
定查核日期，備妥
各項查核書表。並
於查核當日持奉
簽准案辦理相關
查核。 

 

撰寫查核報告 

主計室 

核對出納單位是否依據收入傳票登

記現金出納備查簿 

 

核對收入傳票與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日期，查明出納單位是否及時通知

主計機構入帳 

 

核對銀行存款收款書金額及日期與收

入傳票之日期，查明是否於 5 日內繳

庫 就查核所發現之

缺失，請權責單位

瞭解未符合之原

因並研提改善措

施後，彙整查核結

果，撰寫查核報

告，陳請機關首長

核閱。 

準備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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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付款審核作業 

 
 
 
 
 
 
 
 
 
 
 
 
 
 
 
 
 
 
 
 
 
 
 
 
 
 
 
 
 
 
 
 
 
 
 
 
 
 

 

 

 

 

 

擬定查核計畫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執行查核付款作業 

 

 

 

 

 

 

主計室 

執行查核前應擬
定查核計畫及訂
定查核日期，備妥
各項查核書表。並
於查核當日持奉
簽准案辦理相關
查核。 

 

檢查支出傳票是否蓋「已開支票」章

戳或管制記號 

 

核對是否依據支出傳票登記現金出

納備查簿 

 

 

核對支出傳票簽發專戶存款支票日

期與金額，查明是否於期限付款 

查明支付款項是否確已掛號寄出或

由受款人具領 

查核款項付訖是否於黏貼憑證加蓋

戳記 

撰寫查核報告 

主計室 

就查核所發現之

缺失，請權責單位

瞭解未符合之原

因並研提改善措

施後，彙整查核結

果，撰寫查核報

告，陳請機關首長

核閱。 

準備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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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度 

自行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簽辦查核計畫，是否注意下列事

項： 

(一)擬定查核計畫時，是否將前次缺

失列入本次查核項目。 

(二)是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辦理出納

查核事宜。 

      

三、銀行(專戶)存款之查核，是否注

意下列事項： 

(一)銀行(專戶)存款對帳單是否透過

總收發分辦主計室或由主計室親

自取得後再送出納單位續辦。 

(二)核對差額解釋表在途存款及未兌

現支票等項目是否均相符，並檢

視上期所列項目本期是否清結。 

(三)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支票是否一

律為抬頭、劃線並註明禁止背書

轉讓，且已開立之支票廠商是否

均適時領取。 

      

四、現金保管查核作業，是否注意下

列事項： 

(一)現金、零用金是否均存放於保險

櫃。 

(二)已收款項是否通知主計室入帳。 

(三)零用金每張請領單據最高不得超

過 1 萬元，超過 1 萬元以上者除

經機關首長核准外是否皆依付款

程序付款。 

(四)零用金備查簿帳列餘額與庫存零

用金是否相符，已支付單據有否

編號、加蓋「付訖」及日期圖章，

以防重複請領。 

(五)現金或零用金有無被挪用、短缺

或私人墊支情形，待支付之憑證

是否有久未付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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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等保管

情形查核作業，是否注意下列事

項： 

(一)注意有價證券之質權設定書是否

加註拋棄 行使抵銷權，並依照

規定期限送存金融機構兌現、保

管，即時通知主計室編製傳票入

帳。 

(二)差額解釋表內逾期未兌現票據期

限是否過長；保管作廢支票是否

加蓋「作廢」字樣。 

(三)有價證券、保管品明細表帳載金

額是否與銀行保管品對帳單相

符；如有不符是否已編製差額解

釋表。 

(四)出納單位是否於票據、有價證

券、保管品到期日或有效期限 3

個月前通知經管業務單位辦理展

延、退還或收取本息作業。 

      

六、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使用及保管查

核作業，是否注意下列事項： 

(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是否保管確

實。 

(二)收據之開立是否有跳號情形；作

廢之收據是否截角作廢。 

(三)電腦開立收據部分，主計室是否

隨時或按月於收據電腦系統檢視

收據銷號及作廢情形。 

      

七、收款作業之抽查，是否注意下列

事項： 

(一)出納單位是否有經收款項通知主

計室入帳。 

(二)經收款項是否於 5 日內全數繳

庫，如有特殊情形者，應由出納

組查明原因。 

      

八、付款作業之抽查，是否注意款項

於規定期限付款，並於支出傳票

或黏貼憑證加蓋「已開支票」或

付訖戳記。 

      

九、出納人員是否有任相同工作 6 年

以上之情形，並貫徹實施休假代

理制度。 

      



17 

 

十、現金如有挪用或私人墊支情形，

是否即刻簽陳機關首長依法辦

理。 

      

十一、主計與出納人員是否落實內部

職能分工，各自辦理其職掌業

務，是否有私下互相請求協助及

代為保管印鑑章（含機關首長印

鑑章）等情形。 

      

十二、是否將查核報告簽請機關首長

核閱後，就各項缺失通知受查單

位檢討改進。 

      

註：1.機關得就1 項作業流程製作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 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
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
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令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
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欄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